
实验室工作规范 

 
实验室工作是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了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实验室及

仪器设备在教学、科研工作中的作用，促进实验室管理走向系统化规范化，特制定

实验中心实验室管理工作规范如下： 

1. 实验室、实习基地必须努力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保证完成实验、实习

教学任务，不断提高实验、实习教学水平，根据需要与可能，积极开展科学

研究、生产试验和技术开发工作，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。 

2. 根据学校教学计划承担实验、实习教学任务。实验室要完善实验、实习指导

书、实验教材教学资料，安排实验、实习指导人员，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。 

3. 提高实验/实习教学质量。吸纳科研和教学的新成果，不断更新实验/实习内

容，改革实验/实习教学方法。通过实验/实习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、

工程意识和动手能力，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4. 实验室大型及精密仪器的使用原则是在不降低教学、科研实验要求和精度的

情况下，可用一般仪器设备解决的，不得使用大型精密仪器设备。操作管理

人员有权拒绝不和理的使用要求。 

5. 实验指导教师应亲自调试一般仪器、显微镜、天平等实验设备。精密仪器需

经过专职人员许可，方可使用。 

6. 实验/实习指导教师应提前半天检查实验/实习准备情况，实验/实习进行过程

中未经许可不得半途离开。 

7. 指导教师应参与实验室建设，改进更新实验项目、实验方法实验技术。 

8. 各类工作人员均需认真学习实验室工作规范等相关文件，严格遵守各项规

程、规范要求，完成好自己所承担的实验/实习教学任务。 


